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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
会

代表委员聚焦防疫常态化中的法律难题

后疫情时代 如何织牢公卫防护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胡蝶飞

去年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席卷全球。 随着新冠疫苗的接连上市， 抗击新冠疫情迎来了新的曙光。 当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之时， 后疫情时代的各种法律问题却不容忽视。 流调大数据追踪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医院怎样实现平战结合的快速转换？ 在今年全

国两会， 后疫情时代的话题依然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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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弹性”医院空间
作为抵御公共卫生事件“最前线”，

医院应急储备能力建设如何提升？ 各地

加大重大项目投入， 建设公共卫生安全

堡垒的同时， 如何避免后疫情时代资源

的闲置、 浪费， 是在沪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一

直在思考的课题。

“建议在新建和改建医疗机构中，

引入弹性空间的设计理念。” 今年全国

两会上， 朱同玉递交 《关于引入弹性空

间设计理念， 提升医院应急储备能力的

提案》， 提出如此建议。

朱同玉解释， 所谓弹性空间设计，

就是允许多种功能在同一空间中发生，

通过资源集约， 功能转换便捷， 实现对

同一空间的多功能支配。

在朱同玉看来， 这有助于适应平战

状态下， 不同收治规模、 病种结构下，

医院功能定位的高效转换， 进一步提升

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朱同

玉举了个例子， 比如， 病房、 门诊等普

通诊疗区域平时用来接诊和收治常规病

人， 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就迅

速转化为应急救治场所； 或是停车设施

平时用于就诊者车辆停放， “战时” 迅

速转化为应急方舱， 用于医疗救治、 隔

离观察或收容休整。

“医疗机构的弹性空间设计既是处

置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需要， 也能应对

突发局部战争。” 朱同玉建议， 在“十

四五” 时期的大体量医院建设项目中，

采用弹性空间设计理念， 高度关注常规

诊疗区域， 如门诊、 病房， 公共设施区

域， 如停车场、 绿地等的弹性空间建

设。

以智能方舱停车库为例， 朱同玉介

绍， 整体框架采用环保、 轻质、 高强、

隔热、 防辐射、 耐腐蚀、 易清洁材料，

在医疗资源充沛时， 以停车场形式存

在。 “一旦出现公共卫生事件， 进入

‘战时’， 停车库就可以展开成为方舱，

用于救治和隔离。” 朱同玉说， 展开后

的方舱可同时容纳两张床位， 内部配备

空调、 生命监护系统接口、 医用氧气接

口、 5G 网络、 电视信号接口、 外接电

源接口， 可与配备具有卫浴功能和污水

处理系统的方舱联合使用。

此外， 医院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方舱功能， 除了病房外， 还可改造成为

物资仓库、 护士站或简易手术室等。

“弹性空间设计可以更好体现医院

‘平战结合’ 的功能定位。” 朱同玉提案

中建议， 推广医院弹性空间理念， 在正

在设计和在建医院项目中先行试点， 逐

步推广。 在试点基础上， 以后再逐步将

弹性空间设计纳入医院建设的标准规范

中。

朱同玉同时透露， 由上海市公卫中

心与企业合作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智能方

舱停车库日前已在进行测试。

自去年入冬以来， 多地出现新冠肺

炎零星本地确诊病例， 借助大数据进行

病例追踪， 成为高效、精准防控疫情的手

段，然而，部分地区发生了新冠患者个人

信息泄露事件， 甚至具体到了真实姓名、

电话号码、身份证号、行动轨迹、家庭地

址、个人照片。如何防止数据信息被泄露，

不给相关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就成为

了后疫情时代又一个关注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 台盟中央常委、 上

海市委副主委， 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刘

艳指出， 流行病学调查是传染性疾病防

控的重要关键手段， 利用无线网络及大

数据分析技术,可使流调工作更具效率。

但是， 对流调过程中所采集的数据信息

安全保护也不容忽视。

虽然针对网络数据信息安全已有系

列法律法规， 而实践中， 尤其是疫情常

态化防控形势下， 由于涉及机构、 部门

众多， 数据信息， 尤其是个人信息采集

人员结构复杂等情况， 数据保护仍然存

在不少问题。 刘艳代表表示， 与互联网

和移动网络的技术和应用发展速度相比，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相对滞后及法律

责任不够明确， 尤其是对数据信息采集、

储存、 使用及个人隐私范围的界定不明

确等问题。

目前， 无论是 《网络安全法》 还是

“两高” 对个人信息的司法解释， 虽然明

确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 但

更多还是集中于买卖环节的“灰色产业

链” 上， 对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着墨不多。

在行政执法领域， 网信、 市场监管、 公

安、 教育、 金融等管理部门均负有数据

信息保护的管理责任， 但各自执法的责

任边界不明确， 容易出现推卸责任的后

果。

通过分析疫情中个人信息泄露案例

可以发现， 不少案例的源头在于信息采

集人员。 一方面， 疫情防控工作涉及面

广， 政府部门、 医疗机构、 技术人员、

社区志愿者等， 若信息没有妥善保管，

能接触的人员较多； 另一方面， 反映出

疫情防控人员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

出于恐惧疫情或者善意提醒的心态， 将

患者隐私信息发到家庭群、 工作群等微

信群里， 被转发出来， 流传到社交网络

上， 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为此， 刘艳代表建议完善现行法律

法规体系建设， 增强信息保护的规范性

和可操作性。 她指出， 今年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 中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作为

一项重要民事权利作出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也有涉及疫情期间

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 但这些规定都较

为原则， 可操作性不强。 为此， 她建议

进一步加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 的立法进程及其相应实施细则

的出台， 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 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提

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同时， 还要加强执法力度检查， 确

保现行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 在相关信

息使用和流调过程中， 对于接触者及其

使用目的要有明确清晰的记录， 明确

“谁主管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 进一

步加强数据信息采集管理， 严格禁止未

经省级及国家政府部门核准的任何商业

机构、 境内外非流行病学专业医疗机构

（含境外流行病学专业医疗机构）、 非政

府组织、 社会团体及个人假借疾病防控

需要采集信息、 尤其是个人数据信息，

一经发现， 从严从重依法处置。

疫情之下的数据信息安全保护

《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法恰逢其时
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应急防控模式， 取得了战略

性重大胜利， 充分彰显了我国应急管理

体系的优势， 但也暴露出了制度的短板

与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党

委书记陈力建议总结抗疫经验， 及时修

订 《突发事件应对法》， 调整政府行政应

急体制和应急预案体系， 完善其适用问

题、 修订重点， 优化整个应急法律体系

的结构， 从而达到更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保障公共安全的目的。

在他看来， 目前我国应急体系的发

展现状， 与严峻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还

不相适应。 《突发事件应对法》 现行条

文中关于应急管理体制架构欠缺协调，

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效果尚需提高， 我

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突发事件应对防控系

统。 “尽管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发生频率非常低， 但‘罕见’ 不代表

没有和未来不会发生， 对这些突发事件，

依赖临时性决策或特殊政策是不够的。”

陈力代表说。

他建议对 《突发事件应对法》 修订

中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预警

的法律适用指引， 在立法上明确区分构

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与一般传

染病， 前者应当适用 《突发事件应对

法》。 同时， 细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

机制的立法内容， 对发布预警的权限和

程序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 在职责上明

确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在面对由传染病引

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同步执行内

部报告、 通报和外部发布警报等三套预

警工作机制。

除此之外， 强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的主体制度建设， 明确应急预案制定和

管理主体， 明确监察机关的监督权利。

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 导致发生突发

事件， 或者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导

致发生次生、 衍生事件的； 迟报、 谎

报、 瞒报、 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

或者通报、 报送、 公布虚假信息， 造成

后果的； 未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警

报、 采取预警期的措施， 导致损害发生

的等情况，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

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陈力还强调， 要通过修法， 完善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信息制度建设， 建立

通达的公民信息报告机制， 建立社会安

全突发事件的快速上报机制， 建立突发

事件的后评估及其公开机制， 完善突发

事件舆论处罚的识别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刘艳

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


